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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

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條例》 (第 541 章 )

《 20 00 年選舉管 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 (立 法會 ) (修 訂 )規 例 》

引言

二 零 零 零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，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以 下 簡 稱 “選 管 會 ” )

根 據 《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》 第 7 條 ， 訂 立 本 文 附 件 所 載 的 《 2 0 00

年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選 舉 程 序 ) (立 法會 ) (修 訂 )規 例》 (以 下 簡稱 “《 2 0 00

年立法會選舉程序 規例》 ” )。

背景

2 . 關於立法會選舉的 安排，現時由《立法會條例》 (第 5 42 章 )及

《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選 舉 程 序 ) (立 法 會 )規 例 》 (以 下 簡 稱 “《 立 法 會 選

舉 程 序 規 例 》 ” )作 出 規 定 。 鑑 於 《 立 法 會 (修 訂 )條 例》及 《 選 舉 (舞 弊

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 已 制 定 成 為 法 例 ， 加 上 選 管 會 根 據 一 九 九 八 年 立

法 會 選 舉 及 一 九 九 九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的 經 驗 ， 提 出 了 多 項 改 善 選 舉 安 排

的措 施 ， 因 此 ， 現 行 的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有 必 要 作 出 修 訂 。 此

外 ，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亦 須 因 應 實 施 在 五 個 點 票 站 分 別 點 算 各

地方選區選票的新 安排而作出修訂。

修訂規例

3. 各 項主 要修 訂詳 載 下文 各段 。除 另有 指 明外 ，下 文所 述的 條 文

編號皆為《立法會 選舉程序規例》的有關條文編號。

( A ) 因應《 19 99 年立 法會 (修訂 )條例》所作更改而須作出的修訂

終止選舉程序

4 . 以 前如 某選 區或 界 別或 選舉 委員 會選 舉 的獲 有效 提名 候選 人 ，

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， 有 關 選 舉 程 序 須 被 中 止 ， 選 舉 主 任

並 無 法 定 權 力 推 翻 其 較 早 前 指 該 名 候 選 人 提 名 有 效 的 決 定 。 為 盡 量 減

低 對 選 舉 過 程 的 干 擾 ， 當 局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制 定 《 立 法 會 (修 訂 ) 條

例 》 ， 授 權 選 舉 主 任 可 更 改 ㆞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獲 有 效 提 名 候 選

㆟名單，以便有關 選舉程序可繼續進行㆘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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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有 效 提 名 參 加 地 方 選 區 選 舉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於 選 舉 日 期

之前去世或喪失資 格的情況 (第 22A 至 C 條 )

5 . 新加入的第 22 A 及 2 2 B 條規定了選舉主任在選舉日之前得悉

某 名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時 ， 如 何 按 照 《 立法 會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作

出通知或宣布。

6 . 新 加 入 的 第 22 C 條 規 定 ， 選 舉 主 任 須 於 某 名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或

喪 失 資 格 後 的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宣 布 不 再 進 行 投 票 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有 關

選 舉 主 任 須 宣 布 餘 下 的 候 選 人 為 妥 為 選 出 的 議 員 ， 或 宣 布 該 項 選 舉 未

能完成。

候 選 人 在 投 票 結 束 前 或 結 束 後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的 處 理 程 序 (第 97 及

97A 條 )

7 . 第 97 ( 2 )條 作 出 修 訂 ， 規 定 如 選 舉 主 任 在 選 舉 日 投 票 結 束 前 ，

得 悉 某 名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， 則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須 指 示 中 止 進 行

投票。

8 . 新 加 入 的 第 97 A 條 規 定 ， 如 選 舉 主 任 在 選 舉 投 票 結 束 後 但 在

宣 布 選 舉 結 果 前 ， 得 悉 某 名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已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，

則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須 指 示 開 始 進 行 或 繼 續 進 行 點 票 ， 猶 如 該 候 選 人 去

世 或 喪 失 當 選 資 格 一 事 並 無 發 生 一 樣 。 如 在 點 票 完 畢 後 ， 該 名 已 去 世

或 喪 失 資 格 的 候 選 人 並 未 勝 出 ， 則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須 宣 布 勝 出 的 候 選 人

當 選 。 此 外 ， 這 一 條 亦 就 已 去 世 或 喪 失 資 格 的 候 選 人 如 在 選 舉 中 勝

出，有關選舉主任 須依循的程序作出規定。

(B ) 有關作出一般改善 及簡化程序的修訂

委任選舉開支代理 人 (第 25 條 )

9 .  鑑於《選舉 (舞弊 及非法行為 )條例》第 2 3 條 已就選舉開支代

理人的授權作出規 定 ，第 25 條的部 分條文變成多餘，故予以廢除。

另行分配投票站 (第 30 條 )

1 0 . 為 應 付 緊 急 情 況 ， 例 如 投 票 站 為 水 所 淹 ， 新 增 的 第 3 0( 4 A)條

授 權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在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情 況 下 ， 為 選 民 指 定 一 個 或 多 於

一個投票站，附加 於或替代已編配的投票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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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投票作準備 (第 37 條 )

1 1 . 經 修 訂 的 第 37 ( 2 )條 規 定 ， 如 候 選 人 在 投 票 日 之 前 被 發 現 已 去

世 或 喪 失 資 格 ， 則 有 關 選 票 不 得 載 有 該 候 選 人 的 姓 名 及 其 他 資 料 。 如

該 等 資 料 已 印 在 選 票 上 ， 則 須 視 屬 何 種 情 況 而 蓋 上 “ 已 故 ” 及

“ DE CE AS ED” 或 “ 喪 失 資 格 ” 及 “ D IS Q U A LIF IE D” 字 樣 的 印 章 ，

以刪去有關資料。

填劃選票 (第 37、 55、 56 及 57 條 )

1 2 . 鑑 於 一 九 九 九 年 區 議 會 選 舉 採 用 “ ” 號 印 章 ， 反 應 良 好 ， 選

管 會 決 定 繼 續 採 用 “ ” 號 印 章 ， 供 選 民 在 地 方 選 區 及 功 能 界 別 選 票

上 (下 文 所 述 的 特 別 功 能 界 別 選 票 除 外 )， 註 明 所 選 擇 的 候 選 人 。 經 修

訂 的 第 37 ( 6 )條 規 定 ， 除 其 他 物 料 外 ，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須 在 每 個 投 票

站 內 提 供 為 使 選 民 能 填 劃 其 選 票 所 需 數 目 的 印 章 。 經 修 訂 的 第 5 5 及

5 7 條 旨 在 闡 述 如 何 填 劃 地 方 選 區 及 功 能 界 別 選 票 (下 文 所 述 的 特 別 功

能界別選票除外 )。經修訂的第 56 條 清楚說明鄉議局、 漁農界、保險

界及航運交通界功 能界別 (特別功能界別 )的 選票，應如何填劃。

在禁止拉票區內的 拉票活動 (第 40 條 )

1 3 . 新 增 的 第 40 ( 16 ) ( c a )條 規 定 ， 除 進 行 下 文 第 1 4 段 所述 的 逐 戶

拉 票 活 動 外 ， 任 何 人 如 沒 有 合 理 辯 解 ， 嚴 禁 在 禁 止 拉 票 區 內 展 示 任 何

具備下列特點的徽 章、標誌或衣物：

( a ) 可促使或阻礙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在該選舉中當選；或

( b ) 與有任何 成員於該 選 舉中參選的 團體或在香 港的政治組 織

有直接關聯。

1 4 . 鑑 於劃 定禁 止拉 票 區的 目的 主要 是確 保 選民 出入 投票 站的 通 道

保持暢通無阻，新 增的第 40 ( 17 )條規定，只要不妨礙選民和不使用 擴

音 設 備 ， 逐 戶 拉 票 活 動 可 在 禁 止 拉 票 區 範 圍 內 的 建 築 物 高 於 或 低 於 街

道的樓層進行，但 投票站所在的建築物則除外。

進入投票站 (第 44 條 )

1 5 . 為方便選民，經改 善 的第 44 ( 13 )條規定，如任何人帶同兒童前

往 投 票 站 投 票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可 批 准 該 名 兒 童 進 入 投 票 站 ， 但 該 名 兒 童

必須不會在投票站 內對他人造成騷擾或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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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投票站所犯的罪 行 (第 45 條 )

1 6 . 第 45 ( 2 )條 以 一 項 新 條 文 取 代 。 該 項 新 條 文 規 定 ， 除 投 票 站 主

任 外 ， 有 關 的 選 區 或 界 別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的 選 舉 主 任 或 選 管 會 成

員，可授權在投票 站內拍照、拍影片及錄影或錄音。

1 7 . 第 45 ( 5 )條 現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規 定 任 何 人 只 有 在 沒 有 合 理 辯 解 的

情 況 下 ， 於 投 票 日 在 投 票 站 內 展 示 具 備 下 列 特 點 的 徽 章 、 標 誌 或 任 何

衣物，方屬犯罪：

( a ) 可促使或阻礙某候 選人或某些候選人在該選舉中當選；或

( b ) 與有任何 成員於該 選 舉中參選的 團體或在香 港的政治組 織

有直接關聯。

投 票 站 主 任 視 乎 選 民 享 有 的 投 票 權 而 發 出 一 張 或 多 於 一 張 的 選 票 (第

30 及 53 條 )

1 8 . 經 修 訂 的 第 30 ( 4 )條 規 定 ， 只 可 在 為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 編 配 的 4

個 投 票 站 ， 就 上 文 第 12 段 載 述 的 4 個 特 別 功 能 界 別 進 行 投 票 。 第

5 3 (4 )及 (5 )條 亦 相 應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確 保 在 新 安 排 下 發 出 的 選 票 正 確 無

誤。

投票程序 (第 54 條 )

1 9 . 第 54 ( 6 )條 規 定 ， 除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任

何 人 不 得 將 選 票 帶 離 投 票 站 。 該 條 現 作 出 修 訂 ， 以 規 定 如 任 何 人 將 選

票帶離投票站，即 屬犯罪，可處第 2 級 罰款及監禁 6 個 月 。

在點票站所犯的罪 行 (第 68A 條 )

2 0 . 新 增 的 第 68 A 條 規 定 ， 任 何 人 於 點 票 過 程 中 在 點 票 區 內 拍 影

片 、 拍 照 、 錄 音 或 錄 影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但 獲 總 選 舉 主 任 及 有 關 選 舉 主 任

或選管會成員的明 示准許者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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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為新點票安排而作 出的修訂

點票安排 (第 70、 72、 74-74B 條 )

2 1 . 選 管會 曾進 行公 眾 諮詢 ，以 找出 市民 對 二零 零零 年立 法會 選 舉

點票方法的意見。 經仔細考慮所有方案後，選管會決定：

( a ) 為五個地 方選區各 設 一個分區點 票站，負責 點算地方選 區

的選票；以及

( b ) 設立一個 中央點票 站 ，負責點算 所有功能界 別及選舉委 員

會的選票。

2 2 . 第 70 條 以一 項 新 條 文取 代。 新 條文 規定 投票 站 的投 票站 主 任

須 按 情 況 連 同 他 準 備 的 密 封 包 裹 及 選 票 結 算 表 ， 運 送 或 安 排 運 送 投 票

箱 往 有 關 的 點 票 站 。 經 修 訂 的 第 72 條 規 定 ， 運 送 往 點 票 站 的 投 票 箱

須 交 予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， 以 交 由 他 負 責 。 經 修 訂 的 第 7 4 條 和 新增的 第

74 A 條 訂 明 換 屆 選 舉 時 在 點 票 站 將 選 票 分 開 和 核 實 選 票 結 算 表 的 安

排 。 新 增 的 第 74 B 條 則 訂 明 在 補 選 中 於 點 票 站 核 實 選 票 結 算 表 的 安

排。

( D ) 其他修訂

免費郵寄服務 (第 101A 條 )

2 3 . 根 據《 立法 會 條例 》第 43 條 ， 地方 選區 獲有 效 提名 的每 份 候

選 人 名 單 上 的 候 選 人 ，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或 任 何 功 能 界 別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

選 人 ， 均 可 免 付 郵 資 而 向 其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選 區 或 界 別 或 選 舉 委 員 會 的

每名選民 寄出兩 封 信件。 新增的 第 10 1 A 條 訂明一名 候選人 可免費 寄

予 選 民 的 物 料 有 何 限 制 。 候 選 人 必 須 向 郵 政 署 署 長 提 供 一 份 樣 本 ， 並

聲 明 有 關 郵 寄 物 料 與 樣 本 相 同 。 該 條 文 進 一 步 訂 明 ， 如 郵 寄 資 料 與 規

定不符或所作聲明 乃屬虛假，候選人便得支付郵資。

選舉廣告 (第 102 條 )

2 4 . 第 10 2 條訂明候選 人須遵守與選舉廣告有關的規定。經修訂的

第 (1 0 )款 規 定 候 選 人 在 展 示 選 舉 廣 告 之 前 ， 須 向 有 關 的 選 舉 主 任 繳 存

書 面 的 支 持 同 意 書 。 新 增 的 第 (1 5 )款 列 出 某 些 選 舉 廣 告 可 獲 豁 免 受 有

關數字編號的規定 所規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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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選舉及宗教界界別分組的提名 (附 表 1 )

2 5 . 附表 1 就進行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宗教界界別分組提名

作 出 規 定 。 規 例 第 65 條 主 要 謀 求 修 訂 界 別 分 組 選 舉 程 序 ， 以 反 映 立

法 會 選 舉 的 程 序 ， 但 當 中 不 包 括 使 用 「 」 號 印 章 、 新 點 票 安 排 ， 以

及與選舉主任得悉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去世或喪失資格有關的程序。

技術性修訂

2 6 . 我 們亦 藉此 機會 建 議一 些有 關現 行《 立 法會 選舉 程序 規例 》 的

技術性修訂，以便 該規例能更有效施行。

公眾諮詢

2 7 . 選 管會 已於 二零 零 零年 一月 七日 至二 月 九日 就其 發出 的《 二 零

零 零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建 議 點 票 安 排 》 ， 以 及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二

十 九 日 就 《 二 零 零 零 年 立 法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的 建 議 》 徵 詢 公 眾 的 意

見。選管會在製訂 有關規例前已考慮了公眾的意見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2 8 . 根 據律 政司 的意 見 ，該 規例 與《 基本 法 》內 與人 權無 關的 條 文

沒有衝突。

與人權的關係

2 9 .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 ，該規例符合《基本法》有關人權的規定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 響

3 0 . 建 議修 訂規 例所 需 的額 外資 源， 將由 預 留進 行二 零零 零年 立 法

會選舉的經費中撥 付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3 1 . 有 關規 例將 於二 零 零零 年三 月十 七日 刊 登憲 報， 並會 在二 零 零

零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。 該 規 例 將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五 日

生效。



L e g C o  B r i e f  ( C h i n e s e ) . d o c

宣傳安排

3 2 . 當 局會 於規 例刊 登 憲報 當天 發出 新聞 稿 。屆 時並 會安 排發 言 人

解答傳媒的提問。

選舉事務處

二零零零年三月十 四日


